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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未被采用，相

似设计却被用于宣传

乙公司是一家从事广告设计、

代理及企业形象策划的公司。 2023

年 9 月， 乙公司与丙公司签订 《平

台资源服务框架协议》， 约定乙公

司入驻丙公司平台， 并可在平台上

认领客户发布的商机。 协议中还约

定， 乙公司在合作期内因使用平台

资源服务而取得的客户资源归丙公

司所有。

甲公司则是国内知名的美妆企

业， 旗下核心品牌包括知名花露水

品牌、 知名护肤品牌、 知名婴幼儿

护理品牌等。

2023 年 12 月， 甲公司在丙公

司平台发布商机， 希望寻找合作商

家为其婴幼儿品牌制作宣传图以推

广新产品， 预算为 800 万元。 同

月， 甲公司向丙公司发送了 《供应

商比稿》 文件， 将拟推出新产品的

外包装样式和相关介绍予以展示。

此外， 甲公司于 2023 年 9 月为其

新产品的外包装申请了外观设计专

利。

乙公司通过丙公司平台认领甲

公司商机， 三公司建立微信群并磋

商宣传图设计方案。

2024 年 1 月 4 日， 乙公司至

甲公司处进行提案汇报， 展示了自

己制作的 PPT 文件， 包括该公司

员工罗某使用 Photoshop 软件为甲

公司新产品设计的宣传图， 但这份

PPT 文件的首页、 尾页落款显示

为丙公司。

后来， 乙公司通过丙公司平台

查知这次商机认领失败。

2024 年 3 月， 乙公司却发现

甲公司的新产品已上市销售， 而且

甲公司在其官网、 微信公众号、 微

信视频号、 新浪微博、 京东平台线

上店铺、 小红书等处实际使用的宣

传图与乙公司当初的设计方案相

似。

乙公司认为这属于剽窃， 构成

侵害其美术作品的署名权、 修改

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信息网络传

播权、 发行权、 复制权、 改编权，

于是起诉主张甲公司停止侵权、 赔

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102 万余

元。

终版较初稿仅作细微

调整， 不构成剽窃

审理中， 乙公司提供了员工罗

某设计涉案宣传图的底稿。

甲公司则提供了与丁公司往来

电子邮件记录。 这些记录显示了两

家公司就宣传图的设计磋商的过

程。

甲公司认为， 公司与丁公司在

2023 年 11 月起磋商新产品宣传

图， 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

提供的宣传图已基本接近甲公司最

终使用的宣传图， 而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提供的终版宣传

图仅相对于前稿作出细微调整。 因

此， 甲公司不构成侵权。

此外， 甲公司还提出， 乙公司

主张保护的图片是基于甲公司的外

观设计专利而制作， 没有独创性，

不构成美术作品。

同时， 甲公司表示， 并不知晓

乙公司的存在， 在提案、 磋商的过

程中均由丙公司出面， 2024 年 1

月 4 日的 PPT 落款为丙公司， 且

根据《平台资源服务框架协议》 的

约定， 乙公司已将著作权转让给丙

公司。

虹口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

图片具有独创性， 构成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品。 《平台资源服务框架

协议》 中虽约定乙公司在合作期内

因使用平台资源服务而取得的客户

资源归丙公司所有， 但该约定并不

导致乙公司原始取得的知识产权发

生转让。

然而， 虽然甲公司对乙公司作

品有接触可能性， 但丁公司提供的

宣传图终稿相对于初稿的修改、 增

加之内容， 并没有进行重大调整，

并非参照乙公司宣传图后进行剽

窃。

因此， 甲公司不构成侵权。 法

院判决驳回乙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 双方未提出上诉， 该

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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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周道平 记者 徐荔

保险经纪公司代理销售

保险产品收取相应佣金，却

不料看似销售成功的产品是

公司员工怂恿“熟人”投保，

等高额“返佣” 到手后就退

保。 殊不知，干这种“来钱快”

的勾当是要付出代价的。 近

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一起涉保险“高返

佣”合同诈骗案件。

2020 年 4 月，某保险公司与某

保险经纪公司签订协议， 约定由该

保险经纪公司代理销售某保险公司

的重疾险、年金险等产品，并收取相

应佣金； 若出现保单短期大量退保

情形， 该保险经纪公司需向某保险

公司支付补偿金。同年 7 月，宋某承

包某保险经纪公司某市分公司（已

于 2023 年 1 月注销）业务并自负盈

亏， 每年向该保险经纪公司缴纳固

定管理费。其间，宋某发现有两款保

险产品的佣金或佣金加上退保保单

现金价值远超首期保费， 短期退保

可赚取可观差价。宋某便以“高额返

佣”“保本付息”等为诱饵，直接发展

熟人投保，还招募仇某、季某等六人

担任“经销商”，拓展更多投保人。

宋某等人明知投保人无真实投

保意愿、无长期续保能力，却仍诱导

多人投保上述保险产品： 他们或让

投保人自筹资金， 或推荐其办理保

单贷款，以此垫付首期保费。待投保

一个月至一年内保单生效， 某保险

经纪公司收到保险公司支付的佣金

后，宋某按约定向投保人返佣，并引

导投保人短期退保， 获取保单现金

价值，以此牟取不法利益。

2023 年 7 月，某保险经纪公司

向公安机关报案， 称其公司员工宋

某代销的某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年

金险出现大量短期退保， 怀疑宋某

侵占公司钱款。 2024 年 8 月至 12

月，公安机关先后抓获宋某等七人。

经司法审计，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宋某等人直接或

通过他人发展 18 名投保人，共计投

保 28 份保单， 投保金额 1763 万余

元，退保金额 774 万余元，获取佣金

1573 万余元，造成某保险公司实际

损失 584 万余元。

静安区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

宋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保

险代理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 虚构

投保人真实投保的事实， 隐瞒短期

退保套取佣金的真实目的， 诱使某

保险公司误将虚假业务当作真实业

务支付高额佣金，且犯罪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

宋某为主犯。 此前宋某因犯开

设赌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此次犯罪时仍在缓刑

考验期内。被告人仇某、季某等人为

从犯。被告人邱某仅参与投保退保，

情节较轻。据此，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依法判处宋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撤销缓刑后数罪并罚，决定合并

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其他六名被

告人犯合同诈骗罪， 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至一年不等， 视情节适用

缓刑。

静安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陶

琛怡表示， 近年来， 保险行业快速发

展，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利用保

险业务的规则漏洞实施诈骗活动。 本

案中，宋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

过“虚假投保 + 短期退保”的方式，诱

使保险公司支付高额佣金， 既扰乱保

险市场正常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也为

保险中介行业敲响了警钟。

● 精准定罪：厘清虚假投保套现

的行为属性

本案中， 宋某等人的行为并非单

纯的“行业潜规则”，其虚构真实投保

的假象， 隐瞒短期退保套取佣金的核

心目的， 诱使保险公司将虚假业务误

认为真实业务并支付高额佣金， 本质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符

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 划清边界：夯实保险行业发展

的诚信根基

本案暴露出部分保险行业从业者

存在法律认知盲区， 相关行为不仅直

接侵害保险公司合法权益， 更严重破

坏行业诚信根基、 影响金融市场稳健

运行。

从业者应明确佣金制度的初衷是

激励真实长期保险业务拓展， 绝非非

法套利工具，因此要坚守法律底线，杜

绝“内外勾结”违法犯罪。

投保人需警惕“高额返佣”背后的

法律风险， 认清虚假投保是犯罪链条

重要环节， 参与此类行为可能面临保

单无效、返佣追缴的民事后果，情节严

重者或将构成共同犯罪。

保险行业机构也应正视首期佣金

比例过高滋生套利空间、 对投保意愿

及续保能力实质性审查不足等管理漏

洞，通过合理调整佣金结构、健全内部

治理、 完善投保审查机制等举措堵塞

制度缝隙，从源头防范虚假投保、短期

退保类诈骗行为， 筑牢行业风险防控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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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丹阳

为客户制作的商品宣传图未被采纳， 几个月后却发现，

客户使用的宣传图与自己制作的设计图近似， 由此主张构

成侵害著作权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主张客户剽

窃自己为其设计的宣传图， 并实际使用在商品宣传页面的

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案。


